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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
作答區內作答。 

請勿於答案卷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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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 

甲銀行執對乙之確定支付命令，聲請查封登記乙所有之 A 地，經法院於 106 年 2 月 1

日發函地政機關辦理查封登記，該囑託查封函於 2月 2日上午九時到達地政機關，地政機關

於同日上午十時辦理查封登記，法院書記官於 2月 3日上午九時至 A地揭示查封公告，請回

答下列問題： 

（一）A地於何時發生查封效力？【10分】 

（二）承題旨所述，如地政機關 2月 2日上午九時收受法院囑託查封函後，並未辦理查

封登記，卻於同日上午十時，將 A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丙，或丙嗣後再移轉

登記於丁，則丙或丁對甲銀行，可否主張已善意取得 A地所有權？【10分】 

 

 

第二題： 

甲銀行於 106年 2月 1日，取得對乙保全新台幣（下同）100萬元借款之假扣押裁定後，

於同月 5日供擔保聲請台北地院查封乙所有市價 50萬元之 A車。同年 5月 1日，甲銀行發

現乙於台中另有市值 50萬元之 B車，乃向台北地院聲請囑託台中地院查封 B車，有無理由？

【15分】 

 

 

 

第三題： 

甲向乙買受 A 地，雙方約定甲應於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支付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

500 萬元，乙應同時辦理 A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嗣因甲僅給付部分價金，乙拒絕辦理所有權

移轉登記，甲遂訴請乙移轉 A地所有權，並主張未付餘款為 100萬元，因而聲明：乙於甲給

付 100 萬元之同時，應辦理 A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乙於訴訟中抗辯甲尚積欠 150 萬元

未給付（非提起反訴），就此甲並未爭執，第一審法院認乙之抗辯有理由，並為原告全部敗

訴之判決。甲擬提起上訴，請為甲擬具上訴聲明及上訴理由。【20分】 

 

第四題： 

甲將其所有價值新臺幣 200 萬元之 A 屋租與乙，租期兩年屆滿時，乙拒絕返還 A 屋，

甲遂以乙為被告起訴，根據所有權所生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或定期租賃關係消滅後之租賃

物返還請求權，請求法院擇一為命乙返還 A屋之判決。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一）依實務見解，若法院認甲之訴訟其中一請求合法且有理由者，應如何判決？ 

【7分】 

（二）本件訴訟應適用簡易程序或通常訴訟程序？【8分】 

 

 
 
 
 
 
 

 

第五題： 

請回答下列銀行法中有關對利害關係人授信規定之問題： 

（一）銀行除對於主要股東外，還有對於哪些對象不得為無擔保授信？【8分】 

（二）承上題，但哪些情形例外可以承做？【4分】 

（三）承第（一）題，主要股東之定義為何？【3分】 

 

 

 

 

 

 

 

第六題： 

依銀行法第 61 條之 1 的規定，銀行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

除得予以糾正、命其限期改善外，並得視情節之輕重，為必要之行政處分，請問該行政處分

之項目依規定有哪五種？【15分】 

 

 


